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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同意变更的取土场、弃渣场设置分析评价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变更的取土场、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分析与

评价。

四、水土保持措施布设

（一）基本同意变更的取土场、弃渣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

系及总体布局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取土场、弃渣场的表土剥离与回覆、土地整

治、边坡坡脚挡渣墙，周边截排水和沉沙措施，乔灌草结合植被

恢复措施，堆渣坡面临时苫盖措施，表土堆存区临时拦挡、苫盖、

撒播草籽等防护措施，以及弃渣道路复耕和恢复植被措施。

五、变更投资估算

基本同意取土场、弃渣场变更水土保持投资编制依据、方法

和成果。基本同意变更的取土场、弃渣场水土保持投资 3592.32

万元。本次变更不涉及新增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六、下阶段工作要求

对于取土场、弃渣场涉及的其他相关手续，应依法依规及时

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。

本技术评审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

范畴。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、补偿，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站 2025年 1月 9日印发


